附件1
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
实施方案
一、大赛主题
奋进“十五五” 科技谱新篇
二、组织方式
（一）赛制设置。大赛分为预选赛及省赛两个阶段。预选赛由各市（地）科技局和省直有关单位自行举办，具体内容、形式自行确定，并于6月30日前完成省赛报名工作。
（二）线上培训。2026年7月3日14时—16时30分，大赛组委会以直播方式面向参赛选手及各代表队领队组织线上培训（具体会议信息以大赛会务工作群通知为准）。培训不收取费用且支持回放（有效期至7月29日彩排前）。届时邀请专家围绕实验设置与原理阐释、科学现象解析、操作规范安全、展演创意设计与剧情逻辑、舞台呈现效果等方面开展指导。同时组委会将介绍赛事流程、评分规则与赛场规则。

（三）成立大赛组委会，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；设立评审组和监审组，对比赛进行评审和监审。
三、基本要求
（一）内容要求

1.实验展演内容需符合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以及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相关要求。
2.实验限定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，鼓励展示能够体现“从0到1”原创性突破、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或具有重大产业化前景的实验项目。核心要普及科学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。内容由代表队自行确定，形式不限，实验所需器材、材料由代表队自行准备。
3.作品在内容、表现形式等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。实验展示阐述的科学原理、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应是清晰、准确的。展演作品要具有科学性、知识性、艺术性、通俗性和趣味性。
4.往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和省科学实验展演获奖作品不再参赛。
（二）形式及时间要求

1.科学实验展演要求用新颖、独特、有感官冲击力的方式，诠释科学实验、科学反应、科学原理或科研创新成果及技术。现场需呈现至少1种科学原理或科研创新成果。实验表演可以是独自1人或多人演示，须佩戴耳麦，表现形式可多样化，科普短剧、实验展演展示等均可，时间不低于5分钟且不超过6分钟。
2.代表队出场时可播放20秒自我介绍视频。该环节不作评分，视频由代表队自行准备。视频统一用高清的AVI、MP4或MOV格式；提供的PPT（可配有背景音乐）须为OFFICE 2016（或以上）通用版本，文件大小不超过50M，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MP4格式，视频及PPT均为16:9横幅比例。
四、评比规则
（一）评分方式

大赛排名由得分高低决定，分数越高，排名越高。评委共同对参赛作品进行打分，打分采用现场打分、亮分和公布成绩的方式（前5部作品打分不亮分、待评委合议后再分别亮分），总分100分，代表队得分为现场评委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（为确保赛事公正性和客观性，评委如遇同一代表队的选手，需主动回避，不对该选手打分）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，扣分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除，并作为代表队最终得分。若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，以此类推；若遇评委打分均相同，则在监审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。
（二）评分标准

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、演示效果、战略引领与创新价值、整体形象、问答表现等方面进行评分。实验演示限时6分钟，超时10秒以内（含10秒）扣0.5分，超时10秒以上到15秒（含15秒）扣1分，超时15秒后实验中止，扣1分。
1.实验内容（45分）
科学严谨，主题鲜明，通俗易懂，创意新颖。
2.演示效果（25分）
动作标准，快速准确，简单易学，互动性强。
3.战略引领与创新价值（10分）
（1）战略契合度（5分）：实验是否精准对标国家战略需求，是否属于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、前沿探索或产业升级关键环节。
（2）创新性与应用前景（5分）：实验是否体现原创性思想，是否具有明确的产业化或社会应用潜力。
4.整体形象（10分）
配合流畅，表述清晰；举止大方，自然得体。
5.评委问答（10分）
评委就代表队的自选实验或科学素质进行提问并打分，问题由评委随机提出，限时2分钟，超时10秒后终止。
五、评审监审
（一）大赛评审组成员由7位评委组成，由组委会办公室负责邀请，经大赛组委会审核确定。评审组应遵循客观公正、信誉良好、专业权威、组成合理的原则。
（二）评委根据评分标准进行现场打分，由计算机系统进行计分和统计后当场亮分。评委不对选手的时间使用情况进行扣分，由计分工作人员进行扣分。如果出现对个别参赛作品的评分有异议等情况，由评审组组长主持召开评审组复议会，确定评审意见后现场公布。
（三）聘请大赛评委时应该明确评委本人和主办单位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并需征得评委本人同意。评委在评分工作中须客观公正、独立工作、实事求是地提出评分意见。
（四）监审组由3人组成，对比赛全过程进行监督，对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况进行纠正和处理，确保比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如对评审、作品有异议可实名举报并留联系方式，不接受匿名举报。
六、表彰方式
（一）奖项设置

1.特等奖。实验展演评选出的前3支代表队将获得“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”特等奖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2.一等奖。实验展演评选出的第4-10支代表队，共7支代表队将获得“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”一等奖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3.二等奖。实验展演评选出的第11-20支代表队，共10支代表队将获得“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”二等奖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4.三等奖。参与实验展演的其他代表队将获得“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”三等奖，颁发获奖证书。
5.专项奖。最佳实验创意奖3支代表队、最佳表演奖3支代表队、最佳人气奖5支代表队。所有参赛代表队均可参与评选。
最佳实验创意奖、最佳表演奖各3名由评委现场在实验展演的代表队中选出。最佳人气奖根据网络投票方式，由公众选出深受大众喜爱、具有较高人气的实验展演作品。各代表队拍摄1分钟科普宣传视频，内容包含自我介绍和实验展演内容介绍，并将视频报送至报名系统，提交成功即视为参与最佳人气奖评选。组委会为成功参与评选的作品生成最佳人气奖评选链接，附带话题#2026年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最佳人气奖评选#，广泛邀请各类媒体平台对活动及作品进行宣传推广；各参赛代表队也可自行分享链接及相关话题，引导大众参与投票，比赛当天所有参赛作品展演结束后，将依据报名系统后台统计的各作品得票数量，评选出5名最佳人气奖获得者。
6.优秀组织奖。根据各推荐单位组织情况，设置优秀组织奖若干名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七、媒体宣传
拟邀请省内有关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，省科技厅微信公众号、微赞直播平台等对赛事进行网络直播，并做好预热宣传工作。媒体宣传由大赛组委会负责。
八、其他事项
各地各部门的领队、联系人和选手报名后，请加入赛事微信交流群：第十届黑龙江省科学实验展演（联系人：吕博18003611443微信同步），入群请备注个人信息：单位加姓名，赛事相关要求会在群内发布。


